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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票据是一种典型的有价证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票据，泛指股票、债券、发票、提单、保单等商业上的有价证券和凭

证; 狭义的票据则仅指依据《票据法》规定、以支付金钱为目的的特别性质之有价证券，如汇票、本票、支票。本文从狭义言，所论均为
金融商业票据。

② 如李胜渝的“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载《现代法学》1999 年第 6 期;“北洋政府票据立法略论”，载《法商研究》2000 年第 6
期; 胡旭晟:“20 世纪前期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载《湘潭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张群:“北洋时期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及
其与立法的关系”，载《清华法学》2005 年第 6 辑; 吕来明和郝维红的“清代票据习惯”，载《中国法学文档》2005 年第 2 期; ［日］仁井田
陞的《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等，以及一些货币史和金融史研究等也有涉及。他们或是规范分析，或是史
实介绍，或是票据立法对票据习惯的吸收与摒弃，但对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以及其影响因素却比较忽视。

统一与多元: 近代中国票据习惯之演进*

张 松

摘 要: 近代中国，随着现代银行业的进入，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票据习惯也随之发生相应

变化，向着统一的趋势迈进。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票

据习惯仍在各地继续通行，形成一副立体的多元混合架构图。市场、社会与政府形成一种合

力，形塑着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引导着票据习惯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呈现出一条自主开放的

法律成长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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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①历史悠久，从周朝的质、剂，唐朝的“飞钱”，宋时的“交子”、“会子”，到明清时期的会票、银

票，无不是市场与货币发展的直接体现，被认为是中国除四大发明外的又一大发明［1］( P. 258) ，诸多票据习

惯也随之形成。18 世纪以降，随着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外资银行、官商银行等新式

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发展，票据使用日益普遍，票据习惯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要求和趋势。然而新制未成，

旧习未消，一些固有票据习惯仍继续通行于各地，形成中西杂糅、新旧纷陈的多元局面。这一局面是怎

样形成的? 影响力量为何? 既往研究对此少有分析②。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

以期能拾遗补缺，为当下的票据制度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票据市场与票据: 从杂乱走向统一

自有票据问世以来，就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票据市场，且随着票据使用的普遍而不断发展。然而由

于传统中国长期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市场，票据使用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限制，因而显得非常庞

杂。明清时期我国各地通行的票据种类繁多，有会票、凭贴、兑贴、上贴、上票、壶瓶贴、期贴、信票、店号

票、钱票、庄票等，名称各异，形式也各有不同，通行区域也有别。即使是同一种票据，也内分多种。譬如

会票，据钱币专家俞鸿昌的研究，现存可见的清代会票有手写凭贴、执照、兑票、信票等种类［2］。
19 世纪中后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习用票据发生新的变化，本票和支票等新式票据开始出现并使

用。20 世纪初，随着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在各大商埠城市的设立，当今所谓三大票据———汇票、本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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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逐渐在全国流通开来。但一些本地票据仍继续通行于各地，使得票据种类仍很繁杂。譬如近代上

海习用票据主要有庄票、支票、存票、拆票、汇票五种［3］( P. 489)。南京通行的票据有便条、本票、汇票三种;

苏州通行的票据则有本埠割条、定期存票、他埠汇票、本埠支票等; 镇江通行的票据有汇票、庄票、期票、
拨条、钩条、信汇［4］( P. 1 － 29)。北京的习用票据有汇票、借据、兑条、存条、划条; 天津习用票据有汇票、期

条、存条、借据、土票; 杭州习用票据主要有庄票、汇票、支票三种; 厦门有二联式过单、办房单、二联式收

单、收条、二联式汇票和三联式汇票; 芜湖习用票据有汇外埠票、定期借款票、买米支票、本街钱庄流通

票; 太原习用票据有定期存单、存条、寄存条、汇票、借约、押券、支票、取款证［4］( P. 37 － 131)。汉口一些大钱

庄通用的票据有庄票、上条、钱条、汇票、划条、拨条等［5］。习用票据和票据市场的庞大杂乱略窥一斑。
虽然各地习用票据种类很多，并不统一，但汇票、庄票等票据却已然在全国流通，成为通行票据，将

银行和钱庄、本地与外地资本连贯起来，乃至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申票”市场。① 中国近代

票据市场因而呈现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的图景。当然，此图景基本是在市场力量的自我推动下绘就

的，并且有着统一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的最终完成却依赖于行政力量的干预。1929 年，民国南京政

府制定颁布《票据法》，明确规定汇票、本票和支票为法定票据。通行票据庞杂的局面至此终告结束，归

于统一，但现实中，一些票据仍时有使用，譬如上海钱庄直到 1932 年仍在发行庄票［6］( P. 224)。
在票据市场从杂乱向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市场流通主体的票据，其基本要素也呈现出不断发

展、不断完善的趋势。
首先，票据的发行日渐趋向统一。比如清代广泛使用的会票，早先的出票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

机构，如钱庄、商铺等。19 世纪前后，随着钱庄、票号的兴起，因其雄厚的资本金和很高的信誉，逐渐垄

断了会票的发行。20 世纪初，新式银行在全国各大商埠普遍建立，会票遂改称为汇票，其发行权统归于

钱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形制规格上也逐渐统一，成为通行全国的主要票据。银钱票也是如此，在早

期并非票号和钱庄专属，其他行业店铺也会发行。乾嘉之后，逐渐统归于钱庄和票号。20 世纪初，民国

政府实行货币改革，改两归元，银钱票的使用范围不断缩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票据发行的统一，对于

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本市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其次，票据的功能不断趋向完备。以会票为例，会票是由出票人或机构发出，约定由自己或委托人

( 店铺、钱庄、票号等机构) 见票后履行所确定的经济内容的有价证券，其主要功能就是异地汇兑［7］。陆

世仪在《论钱币》中即记载有当时江苏一些商人需要携带巨额金钱去京师，因道路不便，即“委钱于京师

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8］张集馨也曾称其三叔“进京与邑人郑健堂太守之子平山诸生

借银二千两，又与西贾借银数千两，捐纳双月知县，会票来家兑还”［9］( P. 6)。此外，清代会票还有信贷功

能。清初小说《豆棚闲话》中所记徽商汪兴哥在苏州因经营不善而需增资，因此“寻同乡亲，写个会票，

接来应手。”［10］是类记载颇多，兹不赘述。可以确认的是，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会票已被用作异地

资金支付的凭证，使用日常化了。19 世纪初，山西票号兴起，专营汇兑业务，且由于“票号结交官场，是

以存资日富”［6］( P. 15) ，会票成为票号发行的主要票据，有汇兑、信贷、汇划清算等诸多功能，在票据市场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票据功能的完善，扩大了票据的流通范围，为票据市场的统一提供了前提。
再次，票据权利的保全措施日益周密。票据的早期保全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采

用传统取信方法，在票券上标注“见会”、“凭中”、“中”等字样，并注明利息，以第三方“中人”为担保，通

过“合符”或“合券”方式来确认和保护票据权利。其二，在票面上注明兑付方法、使用的平码，避免相互

扯皮。其三，票据发出方在票面上钤盖自家特有印记，或数字，或图章，以鉴别真伪。“为了防止伪造，

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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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票，即上海钱庄开出的汇票，也叫申汇，流通于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南昌、宁波、杭州等重要城市，形成申汇买卖进出的市场
交易，即申汇市场。各地钱庄都把申汇视为现金筹码。外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即在当地申汇市场购入申汇，在资金紧缺时，则售出申
汇以回笼资金。可参见马建华、王玉茹:“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市场初探”，载《近代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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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画一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这

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做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原始和粗陋，

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11］( P. 272)

19 世纪以降，随着票号的发展，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基本形成，票据使用愈发普遍，其保全技术也愈

加精密。譬如山西票号发行的会票，其保全措施有: 采用特殊印纸———特制麻纸，统一印制; 采取水印技

术，在票据上印制特殊印记; 由专人用毛笔书写，其字迹在各总号和分号备案留存，同时加盖特制印签;

创设密押，汇款金额设有专门的银暗号，日期也有专门的月暗号和日暗号，并定期更换［12］( P. 681)。从票据

材料的选取到印制，再到内容的书写和密押的设置，形成完整的票据保全链，有力保障了票据功能的实

现，便利于其流通。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发现在票号存续期间发生过因保全技术问题而使款项被冒领的

案例。毋庸置疑，票据保全技术的发展，不仅保障了票据发行方的利益，也保护了执票人的利益，有利于

票据市场的发展和票据习惯的完善。
第四，票据的形制日益完善。以会票为例，形制由文字和图形组成。图形一般为柜形框图、官格纸

型，上为盖头、下为柜体，中分条格; 其内书写兑票人、付款方、款数、日期，以及“凭贴付与去人”、“存贴

后照”等惯语，并加盖有抬头章、钱名章、压数章、具名章、号码章、日期章、审核分类登记章、年号印记、
讨保印记等［2］。票号兴起后，开始印制会券( 即会票) ，规格统一，内容规范［12］( P. 121)。会票的形制逐渐

统一完善，三联式成为会票的主要流通款式。票据形制的完善，促进了票据的流通和票据市场的统一。
当然，也有例外情形。譬如银钱票，虽使用日广，但版式却一直比较简陋，且各地不一致。光绪庚子

之前，京师通行的银钱二票，为票号、钱店、香蜡铺发行。钱票宽二寸许，长约五寸，中记钱额，盖方印，左

角又盖发行各铺之图记［13］( P. 2293)。“钱票一项，各处常有，惟各店各式终不一律。”①直到 20 世纪 20 年

代，汉口银票仍一般用行书书写，骑缝处盖章，为不记名式票据［14］( P. 443)。
最后，票据市场的发展、票据的完善，意味着近代中国票据信用的发达。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庄票的

信用度在中外贸易中并不高，当时各洋行买办就有为庄票担保的职责，因为西方商人并不认可庄

票［15］( P. 80)。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受货币紧缺影响，庄票使用日益普遍，信用度不断提高。不仅外商利

用钱庄票推销洋货，华商和洋商间的资金周转也依赖于庄票［6］( P. 18 － 20)。当时怡和洋行就经常用庄票的

方式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汇寄资金［16］( P. 92)。无疑，庄票信用度的提高是与上海开埠以后，钱庄将发行庄

票作为主营业务，重视维护庄票信用有着紧密关系［17］( P. 4 － 5)。而随着信用度的提高，庄票不仅流通日

广，而且功能增多，成为钱庄和外资银行之间的银钱汇划票据。信用是票据的基石。近代票据信用的日

渐发达，为票据的完善、票据市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作用下，票据市场从杂乱逐渐走向统一有序，一个相互联通的全国

性市场已然成型。票据的发行、形制与保全、功能等不断完善，信用日益发达，统一的趋势显明。然而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各地习用票据不尽一致的现象却非短期内可以消除，近代票据市场和票据

呈现出鲜明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特点。
二、票据习惯: 从粗陋迈向完备

中国近代票据市场的不断发展，票据要素的日益完善，也带动了票据习惯的进步。
中国票据的功能自始就被设定为现金输送，以发行人的信用为担保，因而其不仅是有价证券，同时

也是信用证券。明清时期，票据使用并不普遍，票据习惯相对较少，也比较简略。由现存的康熙年间会

票可以看出，其时会票上有“见票即兑”、“见票兑付”、“验票兑付”字样的，还有“三月内准兑”、“四月终

兑”、“六月内兑付”字样的，前者表示该会票是即期票，后者则是远期票［7］。钱庄发行的庄票同样也有

即期、远期之分，只是远期票的时限缩短为 5 日、10 日、20 日，后又规定“至多以十日为限，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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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朝经世文编四》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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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18］( P. 110)。这种即期、远期的区分和规定，以及不记名票据( 如银钱票、庄票) 承兑时“认票不认人”的

惯例等，即是早期的票据习惯。此外，清代的一些会票还可以辗转相授而不取钱，是介于会票和钱票之

间的具有双重性的货币。［19］由于此时期的票据全凭商家信用为保障，因此容易滋生滥发虚票、辗转磨兑

的弊端，引发社会混乱。清政府对此也只是采取严查严惩的行政手段，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并

未严禁票据使用，更没有建立相应制度进行管理引导，治标不治本。当然，这一举措无疑是与当时政府

的国家治理方略有关，认为些许钱物“细务”，无关国家大政。
政府的放任自流，迫使银钱业不得不自发行动起来，成立钱业公所等行业组织，实行行业自治。钱

业自治机构的成立，固然是出于维护行业自身利益的目的，但也不乏规范行业行为，维持秩序之意图。
因此，虽然各地通行的票据习惯仍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在钱业公会的努力下，也呈现出不断完备的

发展趋势。下面就以庄票的挂失止付和票据清算为例来加以论说。
庄票系无记名式票据，有定期和即期之分，其上如注明期日，则为定期，如未注明期日，则为即期。

由于钱庄信用卓著，庄票具有代替实际货币的功能，且由于商业习惯，庄票于钱庄破产清理时，享有优先

受偿权。因此一旦所有人遗失庄票之后，其合法权益极易被侵害。为保护票据所有人和银庄的合法利

益，尽量减少纠葛，银钱业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习惯法则。
早在 1841 年，上海县在钱业请求下，勒石告示，“如有拾取庄号往来银票，即行送还，听凭照议酬谢，

毋许争多论少，致起讼端。倘敢故违，许即禀县，以凭饬提拾票人，从严惩治，决不宽贷”［20］( P. 130 － 131)。此

时尚没有挂失一说，钱业借助政府，通过勒刻碑石，禁止冒领庄票。此规定实根据《大清律例·户律·
钱债》中“得 遗 失 物”条 而 立，但 有 所 变 通，将 律 例 中“于 内 一 半 给 与 得 物 人 充 赏，一 半 给 还 失 物

人”［21］( P. 266) 的规定改为“遗失票银千两，有人拾取送还，酬谢银十两; 视票银多少增减。”［20］( P. 130) 就银钱

业来看，这一调整无疑是合适的，兼顾了各方的权益。因为庄号往来银票大额居多，若按律例“拾者给

半”，则无论对庄号还是失主来说都有失公平; 而给予拾票送还者一定的酬谢则不仅是物质奖励，而且

照顾到他的心理感受。当然这一规定很简单，只针对遗失这一种情形，未做更细致区分; 其根本目的是

为了避免好事之徒捡到庄票后，强为顶认，致成讼端，表现出国人畏讼、怕麻烦、强调刑罚威慑的法律心

理。
19 世纪末，报纸等新式传媒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城市普及开来，登报声明挂失已成为一种通行的做

法。1900 年，上海钱业重整条规，并登报立案。该条规对庄票的挂失止付情形做了粗略区分，规定:“议

行用庄票，来踪去迹，皆可根查。凡挂失之票，或被窃盗，或遭水火不测，或是遗失，曾经登报存案作废，

均准止付，可由失票之人，觅保立据收银。”如“查系自受愚骗，票入人手，或已付庄，或已买货，查明确

实，有帐可稽，有货可指者，不能止付。”［6］( P. 678) 同时，对于拾票送还者，仍沿袭 1841 年的惯例。两相比

较，1900 年的规定无疑要细致得多，不仅区分了不同的挂失情况，而且对庄号止付也有明确规定，庄号、
失主的责任权益有了清晰界定。无疑，这种变化是与时代发展相同步的，一方面，新式经济生活方式如

登报声明挂失对行业习惯法则产生重大影响; 但本土习惯法则，如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中的取信方法“觅

保立据”等并未被废除，仍继续保留，发挥作用。
此后，上海钱业就有关规定进行了多次修正和补充。1906 年，上海南北市钱业重新修订条规，对

“觅保立据收银”进行了修正，增加“保人必须付银之家熟悉相信者，出立保据，方可付银，以杜后患”的

规定［6］( P. 680)。此规定弥补了失主和保人之间私下合谋的漏洞，进一步保护了庄号的利益。
1917 年，钱业公会成立，重新修订业规，在 1906 年规定的基础上又有修正:“各业行用庄票，来踪去

迹，虽可根查，如真被盗窃或遭水火不测，确系遗失，曾经登报存案作废者，均暂止付，须过 100 天后由失

票之家觅保收银，并向商会存案。惟保人必须付银之家熟悉相信者，出立保据，方准付银，以杜后患。如

监守自盗者，不在此例。”［6］( P. 683) 此次修正不仅延长了庄号兑付银两的时限，更明确要求向商会备案; 并

增列了庄号免责的情形，建构起比较完备的庄号权益保护体系。

781



政 法 论 坛 2018 年

1923 年，上海钱业公会修正的上海钱业规则第 13 条对挂失止付办法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庄票

关系信用甚巨，不论何人，凡执有庄票者，视为现款。倘往来户向庄家出立庄票或已付款，或已买货，或

已贴现，查明确实有帐可稽，有货可指，及自受愚骗，票入人手，或监守自盗，并另有别种关系，不论何时，

不得向庄家挂失止付。如实被水火盗窃，或确系遗失，由失票人出具证书，向庄家请求挂失止付，并登中

外著名报纸各一份，声明作废，一面向地方官厅存案，得暂时止付，即由庄家将款项送交本公会，暂为保

存。过一百日后，毫无纠葛，失票人可觅殷实保证人，或殷实庄号，出立保证书，再行付款。但保证者须

为庄家所信任。倘另有纠葛，被庄家查出，虽请求挂失止付，不生效力。如未挂失之先，票已照付，庄家

不负责任。如已挂失，并照本项规定之手续，一一办妥，庄家之款业已付出者，对于任何方面亦不负丝毫

责任，其挂失之庄票，不论存没，均作无效。”［6］( P. 698 － 699) 与此前历次修正相比，此次修正不仅细致地规定

了庄票挂失止付的具体程序和各种情况下的处理措施，还明确了庄票所有人、占有人，以及付款人的权

利义务。尤其是对所有人和占有人之间的权利区分，与欧洲罗马法系中有关动产占有的法律精神有着

惊人的暗合。虽然一属民法规定，一为商事习惯规定，但两者在法理上有着相对的一贯性。①

从 1841 年至 1923 年，上海钱业有关庄票挂失止付的规定日渐完善，其变迁轨迹清晰可见。同时，

上海银钱业的这些规定也为其他城市学习或援用。譬如芜湖银钱业对于票据遗失，应由执票人商请前

途止兑，并登报声明，倘或发生纠纷，亦由声请止付之人自行交涉解决之; 天津、北平、烟台等地对于汇票

兑款，在票面上盖有“面生讨保”或“无保不付”等戳记，以昭慎重［22］( P. 98)。票据挂失止付习惯由一地扩

展至多地，统一趋势已很显明。
票据的清算是银钱业清理票据的一种经营行为。早期，各地银钱业之间因为往来的票据不多，银钱

的收解量不大，多是采取直接轧账即“汇”的方法进行票据清算，并将现银解送，以了清账目。然而在上

海，由于钱庄同行家数多，划拨次数太繁复，极易发生错误。于是有从业者费尽心思，想出了公单清算的

办法［6］( P. 494)。凡满 500 两的收解改用公单记数，500 两以下仍各解送现银，后来，凡满 100 两亦用公单

记数，称为小公单。大小公单可通盘抵冲，各庄汇划亦凭公单收付。同时在钱行内设立汇划总会办理划

拨清算工作，各庄只要将公单送至汇划总会名曰“交公单”，汇划总会职员将各庄公单互相抵冲，按差额

通知各庄或收或付，以现银结算［6］( P. 496)。此后，随着金融联系愈加紧密，为保障信用，防范风险，钱业公

会对公单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如收付公单无论拆票、还拆、汇头、收票各款，均须互打公单，不得以收

付轧过; 总会拆出银两亦须各打公单，不得以空白纸头书写; 公单上数目字必须明白大写，不得潦草; 总

会一进一出，均须实行打公单作数，不得作收解论; 小同行汇来汇去公单，均须上门去打，不得自行加添;

小同行汇头须注明某庄名下，以便查考; 取消大小公单，无论多少连同零数均打一纸公单，每日轧清

等［6］( P. 497)。如此一来，钱庄间的票据清算就简便多了，权利责任也更加明晰。
1941 年，鉴于同业间收解数字剧增，钱业准备库要想当天结清公单很困难。于是钱业召集各庄代

表，成立公单问题研究委员会，研究改良公单制度。在各庄代表的集思广益下，乃有“差额报告单”制度

的出现。“差额报告单”制度由同业收票通知单、同业收票回单、差额报告单三种单据组成，各回单表示

当日应收款总数，各通知单表示当日应付款总数。钱庄将本庄应收应付总数和收付差额则填入差额报

告单相应栏内，并将“差额报告单”送交钱库，轧收时以送款簿存入钱库，轧付时则开钱库支单，同时交

钱库以所收各庄回单，备钱库查核，通知书则留庄备查，不交钱库［6］( P. 498 － 500)。与前述公单制度相比，

“差额报告单”无疑要简便而准确得多。从现金收解到公单清算，再到“差额报告单”制度，上海钱业的

票据清算制度也逐渐完备统一。
除上述庄票的挂失止付和票据清算外，其他一些票据习惯也呈现出不断完善、走向统一的趋势。譬

如票据的发行，并非所有钱庄都可以发行票据。早在乾隆年间，“钱商就于上海城隍庙内园，立钱市总

881

① 关于此二条文的诠释比较，参见王敦常:《票据法原理》，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52 － 58 页。



第 3 期 张松: 统一与多元: 近代中国票据习惯之演进

公所”［20］( P. 401) ，凡新开的汇划庄在开业前，必须加入钱业总公所，并缴纳会费 30 两，是谓“入园钱

庄”［6］( P. 11)。它们享有发行银钱票、签发庄票和汇票的权利，而其他一些未“入园”钱庄，因资本规模较

小，钱款收解只能委托汇划庄，不能直接从事票据业务。如此一来，这些汇划庄就将票据发行权操于己

手，将丰厚的利润纳入怀中，同时也以其雄厚的资本铸就了票据信用。不仅洋商信任其发出的庄票、汇
票，其他内 地 城 市 同 样 通 行，甚 至 在 19 世 纪 末 形 成 以“申 汇”为 核 心 的 商 业 货 款 汇 兑 网 络 体

系［18］( P. 107 － 108)。其他城市虽然与上海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发行票据已成为钱庄、票号、银行的专利，

其他商铺无权发行票据，即使发行了，也没有多大信用力。
再如票据的承兑也有着一般通行的“照票”习惯，就是执票人将票据提示给发票之行家，验明其日

期、金额等，即加盖印记或签字予以确认。上海还存在庄票和支票承兑责任习惯。“( 庄票) 如钱庄未

倒，自应照付。如钱庄已倒，可将此票退还原付票人，向其另换他票。如原付票人亦已倒闭，则须查明原

付票人有无亏欠该庄银两。倘原付票人已为该庄欠户，则此票只能作废。倘原付票人确有银两存在该

庄，则此票可留俟该庄清理存款时，照大众办法，一律公摊”。“支票以押脚之商店字号图章为重，故能

流通于市; 倘商号支出之银洋支票到期不兑，必须向出票之家理直，以杜伪票取巧等弊，准是则应归立票

人负责。”［23］( P. 550 － 551) 无疑，这些习惯规定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见，票据承兑习惯

在慢慢趋近国际潮流，与近代法律要求渐相契合。
总之，从长时段来看，近代票据习惯在不断走向完善、趋向统一，权利责任区分日益明晰。但同时我

们也需要认识到，由于长期形成的经营观念和方式，以及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必然会

在一定时期内延续票据流通的地域界限。因此，即使是有了颁行全国的《票据法》，现实中仍存在众多

的区域性票据习惯，一个多元的现实图景乃是不争之事实。
三、票据习惯演进的背后: 经济、文化和权力

自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影响，近代中国的金融业和资

本市场有兴有衰，但各地的习用票据和票据习惯始终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形成既有信用坚挺、通行全国

的“申票”，也有流行一隅的“本埠割条”、“便条”，既有各地均承认的习惯，但也不乏本地习惯的多元局

面。是什么力量型塑了这样一种局面呢?

纵观百多年的近代中国票据习惯变迁史，我们会发现其前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完全自发式的自由发

展。也许票据的最先出现并非基于利益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但随着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人和店铺，以其

敏锐的经济意识认识到票据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意义，于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票据，健全票据习惯。为维护

和扩大自身利益，发票人不断完善票据格式、丰富票据种类，票据使用日益普遍，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票

据习惯，规范着从票据发行、票据流通、票据承兑，再到票据贴现和清算这样一个完整的行为链。
毋庸置疑，票据习惯的发展演变，是与商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近代票据习惯的历

史变迁来看，正是自开埠通商以后，票据习惯才开始有了大发展，可以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市

场的扩大，既是票据习惯发展之根源，亦是促进票据习惯发展的催化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边际报酬

的递增和实际存在的一个不完全市场起着主导作用。这恰恰映证了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论

断: “有两种力量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 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

场”［24］( P. 130)。从这一点来说，近代中国的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并无不同。
然而除上述经济影响因素外，尚有其他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首先，票据习惯

的发展路径选择还受到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约束及行为人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儒家所秉

持的义利观、道德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型塑着商人伦理［25］( P. 318 － 334)。明清之

际，人们已经形成“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和“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的认识［25］( P. 179 － 182)。但此时期的商

人受官僚专制所束缚，并未能突破传统。及至近代，受西潮冲击以及对外商战的需要，商人的历史作用

得以凸显，社会地位才得到较大提升，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心态与生活观亦即“经济主义”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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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然在中国扎根，道德标准和理性规范也相应调整以适应新财富的生产［26］( P. 19 － 37)。但讲求商业道德

的传统并未被丢弃，“信义通商”、“富好行德”始终是商业行为中的基本准则，桑梓造福人、慷慨慈善家、
真诚爱国者成为新时期的商人模范形象［27］( P. 214 － 215)。简言之，虽然票据习惯显露出国际化、制度化的发

展趋势，但诚信、公义等优良商业文化传统仍影响和规制着商业金融行为，影响着票据习惯的变革。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票据习惯的发展受外力影响颇大，或促进，或阻碍，而随着国家权威

日盛，公权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愈大。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票据法》，以规范统一国内票据市

场。但由于钱庄等金融机构并未完全现代化，且和银行之间有着利益之争，一些习惯做法仍在实践中得

以保留，譬如票据结算，导致上海钱业和银行之间因汇划问题发生多次论争。1935 年，因金融风潮，上

海钱业被迫同意银钱业集中汇划，所有收解票据均交银行票据交换所轧账［6］( P. 522)。1937 年，沪战爆发，

上海钱业同业公会议决，设立票据交换所，规定会员钱庄福源等 46 家，每家各派交换员 2 名到会办理交

换事宜，每日下午 1 时至 2 时为交换时间［6］( P. 541)。此后，银行和钱业的票据交换所虽有合作，但各自为

政之时居多。1945 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财政特派员公署为统一上海银行钱庄票据交换工作，命令银钱

两业原有票据交换所合并，所有银行一律参加交换，各行庄间交换余额之划拨结算，集中于中央银行办

理［6］( P. 542)。至此，上海金融市场的票据结算终归一统。
总之，在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渐进性变迁中，报酬递增与不完全市场型塑着票据习惯的发展路径，

然而受二元经济结构所限，中国近代票据习惯很难真正实现一统，最终是在国家行为下才实现形式上的

统一。因此，在明晰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强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熟人情结、诚信、公义

等本土商业文化传统对票据习惯演进的重要影响，更要认识到在“经济主义”兴起之时代，国家公权行

为则对票据习惯的最终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结语

在近代一百多年里，票据权力和权利的转移与重组一直在进行，向着统一、完善的趋势缓步前进，而

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则体现出明显的依赖性，既依赖传统，又依赖现实。科斯曾指出: “法律体系的目

标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力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28］( P. 71) 近代

中国票据习惯的历史演进恰相吻合。在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初步建成之后，票据习惯也基本完成重组，形

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渐归统一，权利属性愈加清晰突出。然而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使在统一的时

代大趋势下，近代票据习惯并未真正实现一统，各地仍然存在很多本地票据习惯，构成一副立体的多元

的现实图景。
纵观中国近代票据习惯的演进，其早期几乎完全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后期虽然有政府公权力的

介入，但仍保留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说是自由式发展，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①形成较好

的结合。而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大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法”行为，有着明显的强制性

和急功近利特点。两种不同的法律发展路径，孰优孰劣，我们无法做出绝对的评判，因为“事实上不可

能有先验确定的中国法治之路”［29］( P. 22)。一百多年的票据习惯变迁史告诉我们，法律的成长途径并非

惟一，但惟有源自生活、在实践中成长的法律，其法律的预期和权威才能得以建立，因为“法律是鲜活的

生命，而非僵化的规则。”［30］( P. 1) 中国的法律，必须立基于中国生活。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确立真正的

中国法。这才是值得我们珍视和汲取的历史经验!

091

① 拉坦( V． W． Ｒuttan) 和速水佑次郎( Yuhiro Hayami) 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来自四个方面: 组织成本、技术进步、知识
积累、政治支持。参见 V． W． Ｒuttan，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i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6，
No． 5( Dec． ，1984) pp． 96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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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and Plural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Bill － customs in Modern China

Zhang Song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with the entry of modern banking industry，the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ed
continuously，the bill － customs changed and evolved towards an unit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due to dif-
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ome distinctive local bill － customs were still used which built a multi-
dimensional，pluralistic and mixed structure diagram． Impacted by the resultant force which was formed of the
market，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bill － customs were transformed in a regulated path and towards a regula-
ted direction． That showed us one autonomously and opened way which the law grew through．

KeyWords: Bill － Customs; Bill Market; Modern China; B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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